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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靈恩賜(2)和教會的職分【05/14/2006】 
 

屬靈的恩賜是什麼 
• 屬靈恩賜的定義(KC)﹕神賜給每一位基督徒至少一種服事神的能力，為了是建造基督的身體，並在基

督裡合一。(弗 4:1-16) 

• 屬靈恩賜按重要性的分類﹕(1)使徒；(2)先知；(3)傳福音；(4)教師/牧師；(5)異能/管理/幫助。(林前

12:28; 弗 4:11)。所以神的教會，傳講教導神的道永遠是第一優先(太 28:19-20)。 

• 屬靈恩賜的分類﹕(弗 4:11; 林前 12:8-10, 28-30; 羅 12:6-8; 彼前 4:11) 

1. 使徒﹕原指親眼見過、或跟隨過基督，被差派為祂作見證，建立教會，領受神的啟示並寫成新約

聖經的人。隨著新約啟示完全後，這特殊職份已沒有，但是用神的話，為主作見證、建立肢體的

功能還在歷代的教會中出現。 

2. 先知﹕原指親自領受神的啟示，用來教導、鼓勵、警告、責備、預言、引導神的百姓，並寫成聖

經的那些人。隨著新舊約啟示完全後，這特殊職份已沒有，但是用神的話、或聖靈的感動，來行

使類似的功能還在歷代的教會中出現。中文聖經將「說豫(預)言」翻成「先知講道」，因為此恩

賜的功能是傳講神的道為主。 

3. 傳福音﹕指向人傳耶穌基督福音能力、而且效果特強的人。但這並不表示，其他基督徒就沒有向

人傳福音的責任。有此恩賜的人，是能清楚且完善的傳講福音，而且他/她一傳，就有人信。 

4. 教師/牧師/勸化﹕和長老、或監督一樣，教師/牧師本身是職份，但也是恩賜的一種。教師和牧師

在以弗所書 4:11 的原文結構中，兩者是同類，也就是說，若有作教師恩賜的，必定也有牧養恩賜

的能力。這也為什麼監督的資格和職事唯一不同之點，就在能不能教導/牧養(比較提前 3:1-7 和

3:8-10)。其實當時教會把長老、監督、牧師(牧羊人)都看成同義詞。(參約 10:11; 來 13:20; 彼前 5:4) 

5. 智慧/知識的言語﹕介於先知、勸化、和幫助的屬靈恩賜之間。最有可能是指在言語上教導、鼓

勵、或幫助那些有特別困難或需要的人。這恩賜和學問、知識、或智商的多寡毫無關係。 

6. 信心﹕指得救的信心(弗 2:8)，指福音內容(羅 10:8; 使 6:7, 13:8, 14:22)，指忠心(加 5:22)，指逆境中

對神的信靠與交託(弗 6:16)，也可能指相信神的應許，然後就像事情已成就一般地去照著行。 

7. 醫病﹕醫病一詞在原文是多數，指醫治精神和肉體上的疾病。醫病的異能恩賜今日仍然存在。 

8. 辨別諸靈﹕此恩賜與先知及教師的教導有關，哥林多前書 12:10，辨別諸靈是緊接在作先知之後。

保羅指的是屬靈辨別力，能辨別人心裡想的、口裡說的是從神來、或從血氣、或從魔鬼來的。當

然也指辨別人裡面的靈是屬神還是魔鬼的超自然能力。（參約壹 4:1-6; 徒 5:3-9） 

9. 幫助人﹕哥林多前書 12:28 幫助人的恩賜在羅馬書 12:7-8 擴大為物資上的施捨、幫助、憐憫，或

為人服務的能力。 

10. 治理事﹕指行政管理和領導的能力。兩種錯誤觀念：教會不需要行政管理或是領導，因是屬肉體

的；強有力的領導或是行政管理必然是屬神的。通常此恩賜是用來使事工更有效率，目的還是建

立基督的身體。 

11. 方言與翻方言﹕方言有兩種，另一種人類語言、靈裡與神交流的語言。重要性上是最後一個(林前

14 章)。公開行使方言恩賜必須：現場有人翻方言，避免混亂，最多三個人、且要輪流著說和翻。 

• 如何知道自己的屬靈恩賜﹕(1)明白聖經中有關屬靈恩賜的教導；(2)多參與服事；(3)向神禱告；(4)詢

求其他基督徒對你參與服事的看法。 

 

一般對教會職分的誤解 

• 教牧主義： 

1. 教會事工(尤其是講道、傳福音、門徒訓練)只是傳道人或牧師的事，應由受薪的教牧人士去做，

信徒喜歡「讓牧師—腳踢」。一般信徒最多是用金錢去支持他們的生活而已(教會是僱主、傳道人

是僱工)。 



2. 但新約教導，事奉工作是靠全體信徒去完成的，而傳道人或牧師的工作就如教師/牧師恩賜下的職

責，裝備全體信徒去事奉(弗 4:11-13; 林前 12:14-31)，最終目的是讓全體信徒能實踐傳福音、造就

門徒的大使命(太 28:19)。牧師與信徒間的區別，是在屬靈恩賜及服事之職分上，不是在地位的高

低。「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，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；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，乃是作

群羊的榜樣。」（彼前 5:2-3） 

• 反教牧主義： 

1. 不准有牧師或聖職人員，人人皆祭司(都可講道、教導/牧養)。教會不當有「專職受薪」的牧師或

傳道人。牧師是恩賜名稱，不是職位。真正作「全職」傳道人，應是仰望神的供應，不可有所謂

的薪水。 

2. 但新約教導，神將教導/牧養的恩賜給某些人，而非全部的人。保羅每建立一個教會，就訓練任命

長老，將裝備信徒事奉的責任託付給他們(徒 14:23)。除了委任領袖(多 1:5)，並列出資格(提前

3:1~13; 多 1:5~9)，可見有牧者領導是必要的。聖經並沒說可不可有「專職受薪」傳道人，只提出

作工應得工價，靠福音養生。 

• 二元主義： 

1. 二元主義：教牧與信徒各有其服事範圍，界限分明互不侵犯。但此想法肯定造成怠惰、分割、競

爭、甚至對立的事。 

2. 教牧與信徒的正常關係應是「彼此服事」。牧師的精力該花在用神的道建造、訓練信徒，加上祈

禱，使之能做成神委託的事工：(1)宣教(服事世人)，(2)建立基督的身體(服事教會)。 

 

神委託教會的兩大事工(相輔相成，不可分割，不可缺一，同時重要，太 28:19-20; 徒 1:8) 

• 宣教：就是傳福音的事工，其過程就包括服事世人，也就是服事、憐憫有需要的人，如窮困的、生病

的、受壓制的等。在這過程中介紹福音，使他們在痛苦中看到盼望。參考耶穌基督的榜樣(路 4:18-19; 

賽 61:1-2)，和「綿羊、山羊比喻」的教導(太 25:31-46)。 

• 建立基督的身體：就是門徒訓練，其過程就包括服事教會各樣事工。例如教導孩童，訓練門徒(同

工)，發展教會每個信徒的屬靈恩賜等。其目的就是藉著教導、訓練、彼此服事、彼此代禱，使全體

信徒更加認識基督，長大成人。 

 

請在以下表格，根據最左一欄的問題，在其他各欄中的屬靈恩賜打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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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師或傳道人至少應有的恩賜               
長老至少應有的恩賜               
小組長至少應有的恩賜               
執事至少應有的恩賜               
老師至少應有的恩賜               
事工負責人至少應有的恩賜               
帶領查經的至少應有的恩賜               
你有那些恩賜               
你右邊的人認為你有那些恩賜               

 
 


